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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15 证券简称：*ST美谷 公告编号：2025-107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债务逾期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控股子公司债务逾期情况概述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金环绿色

纤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环绿纤”）、湖北金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环新材料”）和广州奥美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美产投”）

出现部分债务未能如期偿还的情形，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前述逾期债务提供了

连带责任担保，具体详见 2024 年 11 月 28 日、2025 年 1 月 10 日、2月 6日、2

月 18 日、3 月 8日、3月 22 日、5月 21 日、6 月 24 日、7月 12 日、8月 20 日

和 9月 23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下同）的《关于控股子公

司债务逾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16）、《关于控股子公司债务逾期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02）、《关于控股子公司债务逾期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5-006）、《关于控股子公司债务逾期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09）、

《关于控股子公司债务逾期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15）、《关于控股

子公司债务逾期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17）、《关于控股子公司债务

逾期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43）、《关于控股子公司债务逾期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关于控股子公司债务逾期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5-063）、《关于控股子公司债务逾期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70）

和《关于控股子公司债务逾期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79）。

二、本次新增债务逾期的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金环新材料对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以下简称

“湖北银行”）于 2025 年 12 月 8 日应付债务 1,700 万元未如期偿还。

三、累计债务逾期的情况

1、因公司控股子公司债务逾期涉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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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因金环新材料和金环绿纤对浙江浙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浙银租赁”）到期债务未如期偿还，浙银租赁已向杭州市上城

区人民法院对金环新材料、金环绿纤和相关担保方提起诉讼，涉诉金额分别为

4,496.20 万元和 6,000.65 万元（含未归还的全部本金、违约金、律师费和财产

保全保险费等），具体分别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18 日和 8月 21 日刊登在巨

潮资讯网的《关于新增重大诉讼的公告》和《关于新增诉讼和仲裁的公告》。

2、因公司控股子公司债务逾期强制执行情况

根据《民事调解书》，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民

生银行广州分行”）已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要求奥

美产投支付款项 365,699,876.88 元（暂计）；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

（以下简称“中行襄阳分行”）已向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襄

阳中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要求金环绿纤偿还本金 187,507,905.75 元，支

付截止 2025 年 3 月 7 日利息、罚息和复利等 2,714 万元；支付以本金

187,507,905.75 元为基数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和复利等（以中国银

行系统计算数据为准）。前述金额已包含尚未归还的全部本金。

2025 年 7 月 4 日，公司收到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

书》，对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申请的强制执行裁定终结执行程序。2025 年 7 月 30

日，公司收到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

（以下简称“信达资管”）出具的《债权及担保权利转让暨催收通知》，民生银

行广州分行将前述相关债权转让给信达资管，基准日（2025 年 2 月 21 日）债权

余额 370,153,855.63 元。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5 日和 7月 31 日刊登在

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收到〈执行裁定书〉的公告》和《关于公司收到债权及担保

权利转让暨催收通知的公告》。

3、债务逾期其他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子公司累计逾期且尚未涉诉的债务金额合计约

1,996.58 万元（根据合同协议的到期未付部分，具体金额最终以金融机构系统

计算为准）。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债务人 债权人 逾期金额 到期日

1 金环新材料 襄阳樊城区汉江新动能产业基金合伙 44.53
【注】

2025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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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有限合伙）

2 金环新材料
襄阳樊城区汉江新动能产业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08.19 2025 年 6 月 20 日

3 金环新材料
襄阳樊城区汉江新动能产业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43.86 2025 年 9 月 21 日

4 金环新材料 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 1,700 2025年 12月 8日

合计 1,996.58 -

注：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金环新材料已偿还该期债务85万元，该期剩余逾期金额为44.53

万元。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因控股子公司债务逾期事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需支付由此产生的违约金、

罚息等费用，并面临资产受限、诉讼执行等风险，若逾期涉诉判决或者已强制执

行，相关违约金、罚息等会根据实际偿还（含强制执行形成被动偿还）情况累计

计算。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正积极与债权人沟通，制定相关应对方案，并积极与相关

各方保持沟通和方案推进，争取尽快妥善处理担保逾期事项。

公司目前处于重整阶段，相关工作有序推进中，最终的债权担保金额尚需以

管理人认定为准。公司将全力保障预重整期间的生产运营稳定，维护企业核心价

值，保障全体债权人和广大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五、风险提示

1、襄阳中院已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如果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

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及经营状况，推动公司回归健康、可

持续发展轨道；如果公司未能顺利实施重整或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公司仍存在因

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 9.4.18 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后续中行襄阳分行是否继续采取措施以及信达资管是否向法院提交恢复

强制执行申请尚具有不确定性。若继续采取措施，可能会对公司的相关经营业务

造成一定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襄阳樊城区汉江新动能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和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是否因违约事项而采取措施尚具有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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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采取措施，可能会对公司的相关经营业务造成一定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控股子公司金环绿纤仍处于停产状态外，公司主

营板块业务正常；金环绿纤何时复产尚具有不确定性，因此不排除未来仍无法清

偿到期金融机构债务的情形，未来金融机构是否因金环绿纤无法清偿债务而采取

司法措施尚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由于公司同时触及对股票交易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深圳证券

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敬请广大投资者高度关

注《关于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内容，注意

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前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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